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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立臺中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經管公用不動產之運用效益，依本校場地設

備收支管理要點第三點規定，訂定本原則。 

二、本校公用不動產出租或利用，依本原則規定辦理，但教育部、財政部或審計機關另有規

定者，從其規定。 

三、出租之方式： 

（一）公開標租：參照「國有非公用不動產標租作業程序」或「政府採購法」規定之招標及

決標程序辦理。 

（二）逕予出租：下列情形之一者，得辦理逕予出租： 

1.經研發處登記有案與本校簽訂產學或建教合作計畫之廠商，非長期使用本校場地

不能完成其計畫者。 

2.經進修部或推廣部登記有案與本校簽訂進修或推廣教育合作，非長期租用本校場

地作為辦公處所或執行進修推廣教育場地無法辦理者。 

3.本校重大營繕工程，為監工或工程需要長期租用本校場地，經專案核准者。 

4.本校員生消費合作社或校友會辦公室，經專案核准者。 

5.其他以逕予出租方式辦理較適當或非以逕予出租方式辦理無法完成其任務，經專

案簽請校長核准者。 

四、出租之租金標準： 

（一）公開標租者： 

1.基地年租金：辦理基地公開標租時，其年租金依標租基地當期申報地價百分之五

換算為價金，再加上市場一般行情及各類稅負後，訂定底價公開競標。 

2.房屋年租：辦理房屋公開標租時，其年租金依標租房屋當期房屋課稅現值百分之

十換算為價金，再加上市場一般行情及各類稅負後，訂定底價公開競標。  

3.基地及房屋一併標租年租金：基地及房屋一併標租時，其年租金依標租基地及房

屋當期申報地價百分之五及房屋課稅現值百分之十合併換算為價金，再加上市場

一般行情及各類稅負後，訂定底價公開競標。 

（二）逕予出租者：依下列標準核算租金： 

1.逕予出租之場地已訂有借用收費標準者，其每月租金（含各類稅負但不含水、電

費）不得少於該場地借用一個時段之收費標準乘以三十(30 天)的五折。 

2.逕予出租之場地未訂有借用收費標準者，依下列標準核算租金（不含水、電費）：  

（1）基地年租金以簽約時基地當期土地申報地價總額乘以百分之十，再加營業稅

及地價稅。 

（2）房屋年租金以簽約時當期房屋課稅現值乘以百分之二十，再加營業稅及房屋

稅。 

（3）基地及房屋一併出租：依前兩目標準合併計收。 

3.出租予本校員生消費合作社，依上述(1)、(2)或(3)標準之二分之一為其租金。  

4.本原則修正前已同意出租有案，於契約有效期間仍適用原契約，但契約期滿後，

如仍繼續租用者，應依修正後之標準核算租金。 

五、本校不動產出租，應由總務處與租用單位訂定書面契約，依行政程序簽請校長核定後始

生效力，其契約內容應包含下列項目： 

（一）不動產標示、面積、範圍。 



 

 

（二）用途。 

（三）契約存續期間。 

（四）租金。 

（五）稅捐及其他費用負擔。 

（六）雙方權利義務。 

（七）使用限制。 

（八）違約處理。 

（九）契約終止條款。 

（十）其他特約事項。 

六、利用之辦理方式係指非以出租方式，按次或按期收取費用，提供使用者，其辦理應依本

校場地收支管理要點及本校場地提供使用之管理與使用規則之規定。 

七、本校公用不動產之出租或利用，為點狀或附掛於牆面使用等情形，無法計算樓地板面積

或土地面積時，由管理單位參考市場行情訂定收費標準。 

八、本校公用不動產出租或利用之期限，由管理單位在不影響空間規劃情況下，依提供設施

之特性、使用方式定之。 

九、本校公用不動產出租或利用，除因業務性質有提供多元服務之必要，且依規定經同意者

外，應於契約或申請書中明定，承租人或使用人不得再轉租或委託經營或與他人合作經

營或再提供第三人使用。 

十、本校公用不動產出租或利用之收入、維護及辦理出租或利用所需費用，應依本校場地設

備收支管理辦法相關規定辦理。 

十一、本原則經本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討論通過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